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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县级供电企业“代管”体制已全面取消

 近日，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全国县级供电企业“代管”体制已全面取消，提前完成了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中有
关2020年全部取消该体制的任务要求。

 据悉，县级供电企业“代管”体制是1998年启动农网“两改一同价”时，对地方自供自管的县级供电企业进行管理
体制改革的过渡性方案，由省级电网企业按照地方政府委托对其所属农电企业进行管理。由于产权关系未理顺，责权
利不统一，代管县级供电企业管理水平普遍较低，不利于农网长效发展。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十三五”期间实施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意见的通知》
提出了取消县级供电企业“代管”体制的要求，即县级电网企业通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形式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到2020年全部取消“代管”体制。国家能源局按照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第53次常务会议关于提前一
年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的要求，建立调度会议制度，加强统筹协调，加大工作力度，督促国家电网公司和相关省
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快开展工作。

 地方和各电网企业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代管县公司实际，以地方国有产权上划的方式，
逐步完成各地取消“代管”体制工作任务，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体举措包括加强政策研究，系统分析电力体
制改革、国资国企改革、中央对地方支持等各项政策，结合地方实际，研究在取消代管后，保持现有扶持政策的实现
形式或出台新的支持政策，实现县供电企业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密切协商沟通，严格执行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国有产
权划转的制度规范，按照产权划转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稳步推进上划工作，地方政府、电网企业及相关
方积极协商沟通，妥善解决各项困难问题，形成一致意见；确保队伍稳定，“代管”县供电单位上划工作涉及资产清
查、或有债务处置、人员身份核查、社会保险及税务调整等多方面，电网企业积极加强工作统筹，充分听取职工意见
，严格履行民主程序，依法合规操作，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和队伍稳定。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19年11月，实施县级供电企业代管体制的地区仅剩余西藏66个县和山东省邹平
县。2019年12月13日，西藏自治区政府与国家电网公司签署66个西藏县级供电企业全面直管的协议，全面取消西藏县
级供电企业“代管体制”。2019年12月20日，山东省邹平市人民政府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签署协议取消邹平供电公
司“代管体制”。上述协议的签订，标志着全国县级供电企业“代管”体制全面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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